威海市环翠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环翠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威环应急发〔2019〕25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安监办，各有关企业：
现将《威海市环翠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应急管理局 

2019年9月24日

威海市环翠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

为整改落实《问政山东》提出的问题，按照威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问政山东反映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问题的整改方案》的通知（威应急发〔2019〕39号）和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威环安办发〔2019〕65号）要求，定于2019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在全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领域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治理纠正违规违章行为（以下简称“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进度和工作安排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即日起到10月底结束。

（一）动员部署阶段（9月25日前）

各镇街安监办要结合辖区内企业实际，明确职责分工，迅速将方案内容传达至企业，并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二）联合执法、集中整治阶段（10月15日前）
各镇街安监办要在全面排查摸底的基础上对近两年因非法违规行为被处罚处理过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建档立案，督促整改，并配合区应急局对企业开展的执法检查。要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切实做到“四个一律”，即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对存在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要注重源头治理，深挖严打非法违法行为背后的“保护伞”，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总结、巩固提高阶段（10月30日前）
各镇街安监办要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堵塞漏洞，推动“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开展。要针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医药、化工企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检查、抽查，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推动本辖区“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
二、重点内容

（一）共性内容

1.无证、证照不全或过期、超许可范围从事生产经营建设，以及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获取有关证照的；

2.关闭取缔后又擅自生产经营建设的，应关未关或关闭不到位的；

3.停产整顿、整改未经验收擅自组织生产及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规定的；

4.瞒报谎报事故，以及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期限予以整治的；

5.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抗拒安全执法的；

6.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无证上岗的；

7.作业规程不完善，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及现场管理混乱、违章操作、违章指挥和违反劳动纪律的；

8.安全生产工艺系统、技术装备、监控设施、作业环境、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9.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措施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

10.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制度不完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11.应急救援队伍、装备不健全，应急预案制定、修订、演练不及时，以及自救装备配备不足、使用培训不够的；

12.新材料、新设计、新装备、新技术未经安全检测核准投入使用的；

13.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特殊领域

1.危险化学品领域。未经许可擅自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或超许可限量储存危险化学品的；新建项目超过试生产期限不及时申报竣工验收，擅自延长试生产的；涉及重点危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未采用自动化控制技术和安装安全联锁装置改造现有技术、工艺和装置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整改而继续生产、经营的。

2.烟花爆竹领域。违规跨省（区、市）运输黑火药、引火线，以及将烟花爆竹产品与黑火药、引火线混装运输的。

三、工作要求

（一）压实安全监管职责。要加大打非治违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活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采取定期检查、随机抽查、明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二）强化舆论及曝光力度。要引导广大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打非治违”工作，增强安全自律意识。要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设立举报电话、信箱，鼓励和发动群众举报、媒体曝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并严格查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三）依法依规，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既要严厉打击、严肃纠正非法违规行为，达到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目的；又要讲方法、讲政策，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将查处非法违规行为与统筹解决相关善后问题结合起来，稳妥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严格事故查处，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和跟踪督办制度，对非法违规行为造成事故的企业，以及谎报瞒报事故的，要依法从重处罚。

（四）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既要严厉打击、严肃纠正非法违规行为，达到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目的。要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项执法行动以及《问政山东反映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问题的整改方案》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事故查处，认真执行事故查处挂牌和跟踪督办制度，对非法违规行为造成事故的企业，以及谎报瞒报事故的，要依法从重处罚。

请各镇街安监办于10月24日前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报送至区应急管理局。


